
臺北市列管公廁解除列管作業程序 
 

各公廁管理單位依其公廁常態使用情形進行管理。 

列管公廁不再開

放供不特定對象

使用。 

管理單位就其公廁開放情形及常態使

用狀況進行查核說明，函報本局申請

解除列管。 

研商該座公廁是否仍符合公廁定義。 

解除列管 維持列管 

函復該管理單位審核結果。 

管理單位 

管理單位 

公廁隊、資循科、法制專員 

資循科 


